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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墾丁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作業駐點服務暨圖資整理勞務委辦案」 

第 1場次車城後灣公開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11月 16日（星期四）下午 2時 

貳、地點：車城鄉後灣活動中心（944屏東縣車城鄉後灣路 95號） 

參、主持人：張科長芳維                  紀錄：黃星憲 

肆、出席人員：合計 54人（詳如簽到表） 

伍、企劃科報告： 

  本處於 112年 11月 15日啟動墾丁國家公園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為公

開徵求意見與加強民眾參與，特此舉行民眾意見開說明會。將由「第四次通

盤檢討推動目標與成效」、「第五次通盤檢討推動願景與目標」以及「第五次

通盤檢討作業流程」依序向民眾報告，詳如會議簡報。 

陸、民眾答詢： 

1.盧玟欣議員：今天於墾管處五通的說明會，目的是要來了解各位鄉親長輩

的意見，當然在五通中，我也是小組委員，所以各位鄉親長輩有什麼

意見，我這邊或是鄉長村里長都可以協助各位。向墾管處要求部落劃

出，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努力，芳維科長稍早也有向各位報告，其實這

就是一個政策上的問題，所以希望為來不管是我們議員立委還是說總

統大家一起來努力，因為這也是我們恆春半島居民一直以來的期待，

包括海底也好山頂也好，當然風景好的地方我們需要保護就該保護，

但是我們家裡的小孩都長大了，在建房子方面也好還是買房子方面也

好或者是農作方面也好，因為受到國家公園政策面的限制，會遇到一

定程度的問題，當然這是需要我們來共同面對的，所以希望我們的鄉

親有遇到問題就盡量提出。目前我們也是積極的在推廣生態旅遊，包

括我們車城社區，在我們後灣這的地方本身有設立一個腳踏車租借站，

也要感謝墾管處來同意我們設立這個站點，其實這個腳踏車租借站在

我們屏東縣僅有恆春東港潮州三個鄉鎮有設立，但是在我們後灣這，

包含海生館萬里桐山海，這條海岸線非常美麗，也希望觀光客來的時

候，就不只是去墾丁，也可以來我們這個海岸線旅遊，增加我們這裡

的觀光發展，所以車城鄉這邊我特別要求我們的縣政府在海博館與我

們後灣來設站，未來為了我們在地鄉親繼續打拼努力爭去，在這裡也

報告給各位知道，稍後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都盡量提出，我們都在這

裡為大家處理，謝謝。 

2.陳政雄鄉長：稍早科長也有報告到，一年一年下來目前已經進行到第五次

通盤檢討，自五六十年來，政策慢慢開放也代表國家公園政府有聽到

我們的聲音，這絕對是要感謝他們的，因為我們國家公園是全國第一

個國家公園，現在也有 9個了，現在我們國家公園又升格，從內政部

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升為國家公園署，後續就不用再經過營建署又還要

在上到內政部，這樣表示對我們的重視，科長剛剛報告了四通的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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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要準備進行第五次通盤檢討，又來聆聽我們地方的聲音，彙整意

見 30天的時間，我知道幾個跟我們相關的問題，第一個是土地，我

自己的私人土地當然想做什麼使用，這種種都是我們民主法律保障我

們的意願，但是國家公園來這裡設立的這十年來有非常多的管制，希

望能與後續單位協調，還錢於民、還土地於民，不管我們的私有地是

要種植作物還是要蓋房子希望都可以放寬，請各位有意見都要提出，

也請村里長多多宣傳。我希望在車城後灣這邊沒有影響到國家公園生

態保育事業的部分，可以來做劃出示範區。這裡在向各位鄉親報告，

新的陳處長很開放，不是以前那種官僚體系，指示各科室盡量能放寬

下去執行，表示他有在乎地方的聲音，也有很豐富的經歷。稍後如果

大家有任何問題都盡量提出謝謝。 

3.民眾：謝謝墾管處對山和海的考慮，我覺得很多人都是非常認同的，但是

就有鄉親想要聚落或者部落劃出墾管處，這一個聲音其實是非常大的，

不曉得墾管處這邊有收到嗎，還是說我們必須要每一個人寫出聯署書

送出這個意見呢？第二點就是剛剛有提到這個原住民的部分他可以

105年以前輔導合法，很多鄉親在地都有可能三代以上，那他是不是

也可以有這種輔導合法的方式，這樣的法案是要請立法委員協助呢還

是在通盤檢討就可以提出，然後剛剛一開始就有提到特別景觀區的部

分因為我是龍泉那邊的住戶，想請問有提到說水泉龍泉那邊的場次是

什麼時候會公布。我還有注意到貓鼻頭旁邊有一個露營區他是一個營

業的單位納編不是屬於特別景觀區嗎。另外一點就是很多朋友從外地

來投資一些民宿，當然很多人就喜歡一些海景房，當然去海邊玩有一

定的危險性，他就是想要在民宿內戲水，現行並沒有相對應的法規可

以去建設，然後其餘大飯店都有用消防池設立泳池，那是不是這邊可

以開放相對應的申請，就可以讓民宿業者提供合法的水池合法的給民

眾使用，甚至墾管處隨時來檢查，這樣也是對大家雙方都有好處的，

因為去年很多人家裡都被拆了，但她可能用其他方式做為替代，那這

樣根本來不是一樣嗎，我們也很想照著法規走，但是就是無法去申請

這樣 

科長回應：農業用地裡的合法民宿做水池，這件事情是在農業用地的使用

規定不被允許的，我們墾管處會被當作一把刀四處亂砍，我們也很無

奈，上位政策規定農地只能農用，不能挖水池，但是從發展面來看其

實既然國家公園這邊的農地都已經走向休閒農地的這個使用方式，那

你的土管使用規定有沒有可能去放寬，按你剛才講的，消防池這件事

情不可能在大飯店出現，他是甲種旅館用地本身就可以依照觀光發展

條例去設置水池，並不是他走偏門去使用消防池去申請，我要回應妳

的是，未來我們用地別簡化的時候，我們以容許使用的方式來看這些

區塊的土的的時候農業用地可能就不會存在在我們國家公園內，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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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個休閒農業的使用方式，然後才有可能像你講的去充實一些我做

民宿使用需要的一些設施，然後寫在土管規定裡面的容許使用項目，

這樣才能解套，如果說你的用地你還是叫做農業用地，那我很抱歉國

家公園不可能去改，因為這個是上位政策的東西，農地農用，包括你

原來農舍提送的經營計畫書，你本身就已經承諾政府你的農業用地只

蓋農舍做農作使用，這本來就是依照法規規定，必須要執行的，我們

也是很困擾，人家檢舉了我本身是企劃科科長，企劃科負責所有的違

建查報，我很了解一個檢舉案出來所有的人都會互相檢舉。 

民眾：那可不可以再請教一下，有些建築他是在建地上那是可以的嗎? 

科長回應：目前我們的規定，鄉村建築用地是可以做室內游泳池的，他必

須要有頂蓋，必須列入建蔽率列入發展強度內，通盤檢討，就是大家

想辦法針對發展形勢對於這塊土地，不會去影響生態的前提下去調整

出一個大家合理使用的規定，這樣你的問題也能解決，我們管理人的

痛也會解決。 

民眾：我們很多都是被檢舉的，我想知道他是怎麼檢舉的。 

科長回應：為保障檢舉人的個資法我們不能講這個是誰檢舉的，只要你送

處長信箱我們都會受理。然後在回應你前面的問題，第一個你講的原

住民保障的這部分，原住民其實是國家有特別立法給他們的保障，在

這個保障下，國土規劃也必須按照這個原基法的規定去訂定這樣的處

理原則，就是 105年這個時間點，我們參與了屏東縣規劃原住民國土

計畫的這塊，我們了解了這個面向，目前墾丁的做法是以 66年這個

時間來看這一個合法的使用性，既然這個房子已經在那裏 30年了，

它的發展權已經確立在這裡但是只是一個切身不明的身分，那你要怎

麼去解決就是在土管的規定下大家提出你們的意見，我們用我們的行

政和專業一同去把那個規定修正，但是能不能修正到像國土計畫法這

樣 105年我們還有很多關卡要過。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部落劃出這個

議題要怎麼處理，這個之前就有標準模式在做了，你們聯署大家簽名，

這樣就是一個議案，然後我們就要成案來處理這個問題。 

4.後灣發展協會理事長：有很多問題已經拖很多年了，像我們社區是人家的

私有地，活動中心要撥用已經等了兩年半了，我希望公所可以向墾管

處來撥用以前本來要作為遊客中心那塊地來給我們社區使用。 

科長回應：這部分在理事長做村長的時候就有提案過了，去年 111年京棧

才與國家完成換地的程序，所以去年才將此地撥給墾管處管理，趁這

個通盤檢討的機會，公所也可以提出做活動中心的案件。 

5.民眾:我這邊有個土地問題想請教，請問科長，我們的私有地被劃成道路

用地，但又沒有要做道路使用或者徵收，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收回來讓

我們做其他設施使用。 

科長回應：先回應通則問題，有上述情況的，如果跟主管機關確定道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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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拓寬，那我們會將土地恢復原編定，如果有開闢道路的部分，那你

告訴我，我們會請測量單位去測量開闢到道路的部分，然後請估價師

估價，把那塊開闢到道路的部分給你買下來，沒開到道路的部分我們

這是通盤檢討請你提出來變更，在四通的處理原則下，這塊道路用地

沒有用到的前提下，這塊道路用地是可以解編的，解編之後就回復的

臨近分區，還地於民這樣子。 

6.民眾：剛剛科長有提及原民，就歷史角度來看國民政府進來，我們就都已

經在這裡了，所以我們應該也算做原民，不該有原民原漢之分，所以

你剛剛定義的原民是錯的，我們原漢就是原民。 

科長回應：這也是我們糾結很久的事情，我本身也是在地人，原住民本身

就是一個族群他是依照原基法去定義，依照我目前的職責沒辦法去講

什麼叫原民什麼叫原漢，沒辦法去創一個原漢基本法，沒辦法再去原

來的 24族在去擴增閩南族，這一點應該要到原住民法或者到立法委

員的層次去討論，謝謝你的意見，我能承諾的是在於我們國家公園裡

面遇到原住民這個問題，我也希望是說我們既有住民的住宅權利不會

有差別待遇。我也知道 66年與 105年這個時間點上是有差距，但說

白了原住民本身就住得比我們久，他們現在到平地來了還要讓他們在

山上重建嗎，就目前四通所設計的原有合法建築物規定，希望能在深

耕到解決目前的聚落改建問題，原來 66年這個時間點能做怎樣的調

整我們把他找出來，我設想就是以國家公園來切或者是依國有財產法

82年 7月 21日的精神去執行。 

7.民眾：民眾意見是從下而上的，那代表議員委員土地根本不在這裡，他為

什麼要爭取這個，我們現在就是透過說明會要提出意見，是現在我們

提出聯署書或是提出意見就有這樣的機會嗎 

科長回應：對，比如說計劃內的範疇我們會用修正計畫去處理，屬於法律

面其他的，那個我們會轉到其他單位去處理。 

民眾：當時墾管處國家公園進來也有收集意見嗎，那為什麼有的被劃在裡

面，有的畫在外面，現在畫在裡面的就有很多的憤怒。 

科長回應：你提出的這個問題就是可以在通盤檢討上成案的，聚落要劃出

是可以在通盤檢討中去討論的。 

民眾：在三通四通都有提出這樣的意見，已經是兩個五年已經過去了，那

如果現在是說我們更多人去聯署，這樣是有機會的嗎，還是說我們現

在只是拍照呈上去內政部看到了然後又不了了之，這樣就很沒有意義，

我相信墾管處存在的意義也非常好，保護環境本來就需要公部門，但

是為什麼到最後變成我家被你管，我要申請個什麼東西還要經過你墾

管處還是縣政府核定，感覺自己好像二等公民，我們在這裡沒有比較

多的發展機會沒有比較多賺錢的機會口袋沒有比較深，最後就變成我

的土地沒有自己發展的機會，我只能賣給人家，那些財團都會來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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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還要去幫財團工作。這到底有沒有改善的機會，這些問題墾管

處內的職員到底知不知道，我們在地居民有需要被這樣對待嗎。 

8.民眾：上述講的是建管權的問題，像是南灣，一個那麼美的國際觀光地區

竟然是整排老厝，為什麼很多人不願意去配合你們第一個你們的申請

非常繁瑣很麻煩，甚至有些土地的問題，涉及更多問題，那倒不如將

建管權交給縣政府。我們在準備那些申請文件就要先花錢，還要找建

築師，還因為人員的刁難，只能在禮拜五去諮詢墾管處的建築師，倒

置最後只有特定幾個建築師能委託，這樣不對吧，為了畫一個建築線，

花四五萬塊真的太貴了。 

科長回應：從三通之後我們接建管權之後就有跟建築師公會合作一個固定

讓民眾諮詢的部分，就這三年來我們的發照速度應該是ＯＫ，只是說

你講的那一個，怎麼去簡化建照核發的程序，其實我在出來前就已經

跟我們的發照的同仁就有在準備。假設別人的制度有一種就是說我墾

管處設計的風貌，這樣你照模式建築下去是免審建造的，這樣其實第

一個可以讓老百姓少去建築師設計的費用，這樣到我們土管中把他設

立下去就可以簡化程序。照你剛剛講的預評就可以有一個簡化預評免

審機制，只要使用這個標準圖的就簡化機制，這樣就會加速建照的審

核程序。然後另一點，有提及放寬建築容積的這個事情，這個部分就

有好有壞，好就居民開發容易，壞就是開發太容易了外面的人就會進

來，導致影響了在地居民的居住權益，我們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現

行規定就是不僅只是本地人，全區建地都是 40%或是 60%然後三層樓

這樣的容積率。國家公園思考的並不是要開發，而是那些區要要整體

開發，那些規定要在簡化，就跟剛剛向各位報告的程序簡化的部分已

經有在努力，希望後續草案再來給與指教，謝謝。 






